
证券代码：300346    证券简称：南大光电    公告编号：2020-044 

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 

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南大光电”）于

2020 年 5 月 6 日收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上海同华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同华”）及其一致行动人翟立女士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具体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本次权益变动的情况 

根据报告书，2019 年 8 月 26 日至 2020 年 5 月 6 日期间，上海同华及其

一致行动人翟立女士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集合竞价系统合计

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0159%，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当日公司

股本（万股） 
减持比例 

上海同华创业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 

 

竞价交易  2019 年 8 月 26 日  10.24 68.9500 40,026.6135 0.1723% 

竞价交易  2019 年 8 月 27 日  11.08 112.2150 40,026.6135 0.2804% 

竞价交易  2019 年 8 月 29 日  11.41 0.5000 40,026.6135 0.0012% 

竞价交易  2019 年 8 月 30 日  11.41 0.6000 40,026.6135 0.0015% 

竞价交易  2019 年 9 月 2 日  12.11 3.2900 40,026.6135 0.0082% 

大宗交易  2019 年 9 月 9 日  13.22 60.0000 40,026.6135 0.1499% 



大宗交易  2019 年 9 月 17 日  12.51 100.0000 40,026.6135 0.2498% 

大宗交易  2019 年 9 月 19 日  12.38 25.0000 40,026.6135 0.0625% 

大宗交易  2019 年 9 月 23 日  12.75 57.0000 40,026.6135 0.1424% 

竞价交易  2019 年 11 月 18 日 13.63 20.6800 40,026.6135 0.0517% 

竞价交易  2019 年 11 月 19 日 13.69 60.1600 40,026.6135 0.1503% 

竞价交易  2019 年 11 月 20 日 12.97 36.0400 40,026.6135 0.0900% 

竞价交易  2019 年 11 月 21 日 12.93 46.6150 40,026.6135 0.1165% 

竞价交易  2019 年 12 月 18 日 14.70 22.4200 40,026.6135 0.0560% 

竞价交易  2019 年 12 月 19 日 14.37 0.2000 40,026.6135 0.0005% 

竞价交易  2019 年 12 月 24 日 14.88 1.0000 40,026.6135 0.0025% 

竞价交易  2019 年 12 月 25 日 16.32 10.0000 40,026.6135 0.0250% 

竞价交易  2019 年 12 月 26 日 18.01 20.0000 40,026.6135 0.0500% 

竞价交易  2020 年 1 月 2 日  16.79 104.0500 40,026.6135 0.2600% 

竞价交易  2020 年 1 月 3 日  17.65 60.4801 40,026.6135 0.1511% 

竞价交易  2020 年 1 月 6 日  18.22 17.4499 40,026.6135 0.0436% 

竞价交易  2020 年 1 月 7 日  18.29 1.0000 40,026.6135 0.0025% 

大宗交易  2020 年 1 月 7 日  16.42 140.0000 40,026.6135 0.3498% 

大宗交易  2020 年 1 月 9 日  15.12 336.0000 40,026.6135 0.8394% 

大宗交易  2020 年 1 月 10 日  15.37 147.0000 40,026.6135 0.3673% 

竞价交易  2020 年 4 月 30 日  24.58 89.6106 40,026.6135 0.2239% 

竞价交易 2020 年 5 月 6 日  26.32 32.2100 40,026.6135 0.0805% 

股东上海同华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小计： 1,967.4706 
 

4.9154% 

翟立 竞价交易 2019 年 8 月 26 日 10.21 40.2100 40,026.6135 0.1005% 

一致行动人翟立小计： 40.2100  0.1005% 

合计 2,007.6806  5.0159% 

注：（1）上述减持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2）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2 日至 2019 年 5 月 7 日期间实施股份回购。根据相关规定，计算相关

股份比例时，总股本应当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以公司最新披露的数据为准）。公

司目前股本总额为 406,890,845 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股份 6,624,710 股后的公司总

股本为 400,266,135 股。上表中“减持时公司股本（万股）”为：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后的

总股本，即 400,266,135 股。  

（3）上表若出现合计数比例与各分项比例之和尾数上如有差异，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2、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业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3,430,423 10.85% 23,755,717 5.9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翟立 

合计持有股份 402,100 0.10% 0 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02,100 0.10%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合

计持有情况 

合计持有股份 43,832,523 10.95% 23,755,717 5.9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3,832,523 10.95% 23,755,717 5.9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注：（1）上表中“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是指本次权益变动涉及首次减持（即：2019 年 8 月

26 日）前所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是指截止本次权益报告书披露日最后一次减持（即：2020 年 5

月 6 日）后所持有股份。  

公司总股本为 406,890,845 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股份 6,624,710 股后的公司总

股本为 400,266,135 股。  

（2）上表若出现合计数比例与各分项比例之和尾数上如有差异，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上海同华因操作失误导致违规卖出公司股份的说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5％

时，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 3 日内编制权益变动报告书，向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提交书面报告，通知该上市公司，并予公告；在上述期限内，不

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 

前述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

份的 5%后，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其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的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 5%，应当依照前款规定进行报告和公告。在

报告期限内和作出报告、公告后 2 日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 

2020 年 5 月 6 日，上海同华在减持公司股份期间，由于工作人员操作失



误，导致上海同华及其一致行动人翟立女士在 2019 年 8 月 26 日至 2020 年 5

月 6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和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超过公司总股本的5%，

未及时公告权益变动报告书，出现了违规卖出公司股票的行为。 

经核查，本次违规操作未发生在公司信息披露的敏感期内，不存在因知

悉内幕信息而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上海同华对本次事件的发生及给公司带

来的不利影响，向公司及广大投资者诚挚致歉。 

本次事件发生后，公司董事会再次向所有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提醒告知了《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的相关规定，要

求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

票的行为，谨慎操作。公司也将进一步做好教育监督工作，杜绝此类事件再

次发生。 

三、其他相关说明 

（1）上海同华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在本次减持前未做出过最低减持价

格的承诺，本次减持未违反相关承诺； 

（2）上海同华及其一致行动人翟立女士自 2019 年 8 月 26 日至 2020 年

5 月 6 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和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 5.0159%，根据相关规定，上海同华签署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本次

权益变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

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本次减持后，上海同华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累计持有公司股份



23,755,717 股，占公司已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后总股本的 5.93%，仍为公

司持股 5%以上股东。 

四、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0年4月3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上海同华出具的《关于股份减

持计划的告知函》，并于同日披露了《持股5%以上的股东股份减持计划预披露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3）。上海同华计划以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12,007,984股（占公

司已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后总股本的3%）。其中：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

减持的，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2个交易日之后进行，减持计划开始日期

为2020年4月9日，结束日期为2020年7月28日，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通过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进行减持的，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进行，减持计

划开始日期为2020年4月28日，结束日期为2020年7月28日，任意连续 90 个

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截至本公告日，上海同华累计减持本公司股票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比例 

上海同华创业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 

竞价交易  2020 年 4 月 30 日  24.58 89.6106 0.2239% 

竞价交易  2020 年 5 月 6 日  26.32 32.2100 0.0805% 

合计 121.8206 0.3043% 

注：（1）上述减持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2）公司于2019年5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5）。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数量为 6,624,710 股。上表在

计算数量、比例时，总股本已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 

（3）上表若出现合计数比例与各分项比例之和尾数上如有差异，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上海同华将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

公告[2017]9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规范后续减持行为。公司也将持续关

注相关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督促其合规减持，并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上海同华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5 月 6 日 


